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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由村干部兼任，普遍存在学历不高、思想保守、观

念陈旧、市场眼光较窄、缺乏现代经营理念等问题，不

善于因地制宜发展本村集体经济，缺乏经营管理能力。

同时，一些村干部思想认识不到位，对发展农村集体经

济缺乏信心。一些村干部责任心不强，“等、靠、要”

思想严重，对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不热心、不主动。一些

村干部怕承担风险，普遍存在畏难情绪。再者，农村基

层事务繁杂，任务多且重，兼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

人的村干部对组织发展投入精力不够。

二是组织成员力量不足。由于农业生产收益有限，

致使许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，造

成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下滑，农村人力资源呈现出典型

的老龄化和弱质化特点，组织发展力量严重不足。

三 是 组 织 成 员 主 体 意 识 淡 薄 。 一 些 组 织 成 员 在 外

务工或创业，长期远离家乡，对所属村集体经济组织缺

乏认同感，认为本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跟自己没多大关

系，不愿为组织发展出资出力。例如，在农村集体经济

组 织 发 展 自 筹 资 金 方 面 ， 大 武 口 区 1 2 个 农 村 集 体 经 济

组织，只有兴民村、祥和村分别自筹资金65.978万元、

69.72万元，其余行政村均未进行资金自筹。

2、物力资源有限，发展空间不足

一是集体资产体量不大。由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

任制，多数村将集体土地、山林、水库等资产包产到户

或组，可用集体资产较少；少数村有集体资产，但由于资

产所在地地势偏远，交通不便，导致开发利用价值不大。

二是组织发展体制机制不健全。前期项目谋划机制

不健全。部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前期项目谋划不精准，

造成项目建设过程中方案频调，投资成本失控。如星海

镇星海村发展生态旅游业种草养马设施项目时，未能充

分考虑到突发事件对项目的影响，造成项目刚上马就落

马，加之后期管护不利，最终投资失败，损失成本5.4万

元。中期管理机制不健全。部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虽已

制定相关制度，但在实际工作中存在不严格执行和落实

不到位等情况，如分红不及时，拨付资金使用不规范、

财务账目管理不规范、项目档案资料不完整等。截止到

2022年，只有祥河村、隆惠村、枣香村三个村率先给农

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分红，且分红力度不大。后期监督

机制不健全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尚处于法律规范的边缘

区，主体地位不明确，组织管理不明确，与村民委员会

职责不清，导致组织监管不明确、难到位，缺乏有效监

管，缺乏定期研究分析，组织发展缓慢。如隆惠村日光

温棚建设项目投入120万元，由于缺乏及时的监督管理，

2021年仅收益447.50元。

3、财力资源不够，增长动力不足

一 是 自 有 资 金 严 重 不 足 。 农 村 集 体 经 济 组 织 作 为

市场主体，发展经济意愿强烈，也看准了项目，但囊中

羞涩，缺乏启动资金，仅有个别村有少许村级资金，大

多数行政村启动项目只能靠上级扶持资金，发展能力受

限。

二 是 社 会 资 本 参 与 不 足 。 农 村 集 体 经 济 组 织 部 分

项目未能较好撬动、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本村集体经济发

展 ， 村 集 体 经 济 项 目 规 模 不 大 、 可 持 续 性 不 强 。 截 至

2022年，大武口区10个项目村只有星海镇富民村现代农

业发展建设项目、长胜街道办事处长胜村德美斯物流园

项目、星海镇枣香村壮大村集体温棚建设项目撬动、吸

引社会资本参与本村集体经济发展。

三 是 项 目 经 济 效 益 不 高 。 各 行 政 村 集 体 经 济 项 目

经过一段时间运营，大部分项目都产生了一定的经营收

益，但由于经营方式单一，产业规模小，总体收益率不

高。大武口区10个壮大村集体经济项目，6个实现盈利，

3个出现亏损，1个尚未投入运营，发展见效慢，可持续

性不强。

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农村集体经济

组织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

1、抓住“天时”机遇，解决财力难题

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，“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

代化国家，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”，要坚持

农业农村优先发展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。2023年中央一

号文件明确指出，要“深化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

市试点，探索建立兼顾国家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

利益的土地增值收益有效调节机制”，要“探索资源发

包、物业出租、居间服务、资产参股等多样化途径发展新

型农村集体经济”“健全农村集体资产监管体系”等，为

后疫情时代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提供重大机遇。

一是抓住机遇“开源”。深入研究中央一号文件精

神和相关法律法规政策，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自筹资

金、吸引社会资金、降低发展成本、享受税收优惠等方

面找出路、出政策，增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自身的“造

血”功能。积极引导缺乏经营管理人才或项目的行政村

以现有资源、资产入股周边龙头企业或实力雄厚的农民

专业合作社，实现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。鼓励农村集体

经济组织探索引入现代企业经营管理模式，努力发展多

元 化 混 合 所 有 制 经 济 ， 成 为 多 元 化 混 合 型 市 场 经 营 主

体，激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生动力。

二 是 严 于 律 己 “ 节 流 ” 。 规 范 管 理 农 村 集 体 经 济


